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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裝備規定 

 1.  衝浪板設計：沒有限制。 

 2.  長  板  設  計  ：  板  ⼦  頭  尾  兩  端  直  線  長  度  必  須  超  過  九  英  尺  ，  寬  度  ⼤  ⼩  總  計  須  超  過  47  英 

 ⼨  ，  這  個  數  據  來  ⾃  三  個  部  位  的  加  總  ，  包  括  板  ⼦  最  寬  的  地  ⽅  ，  加  上  從  板  尾  算  來  12 

 英⼨的地⽅，以及從板頭算回來 12 英⼨的地⽅，這三個地⽅的寬度加總。 

 ⼆、計時與浪數規定 

 1.  回合比賽時間長度與浪數計算規定如下：回合比賽以及決賽將以選⼿表現最好的 

 兩道浪計分，從選⼿騎乘的⼗到⼗五道浪之間選出最佳的兩道統計成績，⾄於⼗ 

 到⼗五道浪之間的浪數選擇則由賽事總監諮詢裁判長意⾒之後決定，各組的比賽 

 時間則介於⼆⼗到三⼗分鐘之間，⼀樣是由賽事總監咨詢裁判長之後決定。 

 2.  回合比賽時間在活動沒辦法舉⾏完畢的考量下是可以被調整的。賽事總監以及裁 

 判長將有決定權。 

 3.  賽事總監將在諮詢裁判長意⾒後決定比賽時間長度與浪數計算。有任何更改都必 

 須在選⼿下⽔前，向隊伍經理宣達。 

 4.  每⼀個回合比賽的官⽅計時都必須由播報員宣達，若賽事播報員缺席則由裁判長 

 負責。 

 5.  比賽剩下五分鐘時必須同時給予視覺及廣播系統的提⽰。 

 6.  鳴笛聲是比賽開始與結束時都必要的信號，⼀聲表⽰比賽開始，兩聲表⽰比賽結 

 束。主裁判將在比賽即將開始時給予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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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少⼤於⼀平⽅公尺的標⽰旗幟也是必要的，綠⾊表⽰開始，黃⾊表⽰比賽處於 

 終場前五分鐘的時間內。 

 8.  比賽播報員必須在每回合比賽即將開始與即將結束的時候給予五秒鐘倒數計時， 

 並且在倒數⾄零時立刻開始或結束。 

 9.  當倒數到零的時候，代表回合比賽結束的兩聲鳴笛中的第⼀聲必須即刻被吹出。 

 正式的比賽截⽌時間適當主裁判聽到第⼀聲鳴笛時立即指⽰各裁判在此之後的任 

 何起乘都不予計分。鳴笛與旗幟兩者以鳴笛為準。 

 10.  標⽰比賽狀況的彩⾊旗幟必須放置在明顯易⾒的中立位置並且在比賽倒數計⾄零 

 秒時為無旗幟的狀態。 

 11.  賽事進⾏時鳴笛聲若失常時，將以旗幟為準。 

 12.  在任何回合比賽進⾏及結束前，選⼿必須清楚可⾒地在浪⾯的位置，亦即浪壁上 

 ，做出起乘動作站起，雙⼿正要離開板緣（或仍然抓著板緣也算），該浪才能予 

 以計分。 

 13.  賽事總監若希望比賽各賽次之間的時間縮到最短（10秒）以利比賽進⾏，則必須 

 在等浪區的外⾯⽔域設置選⼿暫候區。 

 14.  選⼿由選⼿暫候區出發並在⽔中開始的比賽各回合比賽之間最久的間隔時間為五 

 分鐘，除非有不可預期的狀況發⽣。 

 15.  ⼀旦回合比賽開始任何狀況均不准延長比賽時間。若比賽因任何因素被中斷，將 

 由裁判長宣達，並依照被中斷時所顯⽰的剩餘時間繼續倒數計時完成比賽。 

 16.  唯⼀的例外狀況如下：裁判長與其他有決定資格的官⽅⼈員⼀致認為，在比賽被 

 迫中⽌當時並無任何選⼿在分數上已經有明顯的領先或浪況的條件改變已使裁判 

 無法使⽤同樣的評分基準公平性給分，此賽次應重新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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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若回合比賽已經進⾏⾄⼀半以上仍無選⼿追到浪，則該回合比賽可被取消並重新 

 比賽。 

 18.  若比賽⼯作⼈員在比賽進⾏當時，對選⼿宣佈了錯誤的時間，則應該依照下述原 

 則處理： 

 ●  若比賽⼯作⼈員宣佈錯誤時間使比賽時間不⾜規定，應將比賽未完成的時 

 間賽完，選⼿⼀致從選⼿暫候區（line up）開始。 

 ●  若比賽⼯作⼈員宣佈錯誤時間使比賽時間超過規定，應以裁判台的計時為 

 準，比賽超出的部分將不計。 

 19.  比賽選⼿本⾝有責任去計算⾃⾝騎乘的浪數。⼤會⽅⾯雖然會對已衝到規定浪數 

 上限的選⼿作出提⽰警告，責任還是在選⼿⾃⾝。不得有異議。選⼿每超衝⼀道 

 浪，都將被處以罰款或犯規，若： 

 ●  選⼿超衝同時明顯剝奪了其他選⼿可衝到該道浪的機會。 

 ●  選⼿在划⽔、追浪卡位或阻擋時導致其他選⼿喪失可能得分的機會時。 

 ●  超衝被視為沒有運動道德的表現，其違規處罰可能為罰款或喪失比賽資格 

 （或兩者同時）。 

 在以上狀況下，團隊分數也會被扣分。 

 三、比賽的浪況規定 

 1.  浪⾼最⼩必須超過 18 英⼨（0.5 公尺）才能開賽。 

 2.  唯⼀例外，是活動最終⽇決賽當⽇，只要浪可以衝則不在此限。 

 四、比賽開始規定 

 1.  比  賽  將  在  比  賽  總  監  指  揮  下  ，  統  ⼀  從  外  海  之  比  賽  選  ⼿  暫  候  區  或  由  岸  邊  開  始。  比  賽  區 

 域必須淨空，並且由比賽總監以浮標或其他標識⽅法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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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比賽是由⽔中開始時，選⼿必須在規定的時間限制內划⾄該區域集合，（時間 

 是由比賽總監諮詢裁判長意⾒後決定），並不得影響正在進⾏中的比賽。選⼿必 

 須在前⼀回合的比賽完全結束後才能划向等浪區。任何非該回合比賽之選⼿進入 

 浪  區  均  視  為  犯  規。  在  浪  況  條  件  惡  劣  時  ，  裁  判  得  視  狀  況  延  長  划  ⽔  的  時  間。  若  選  ⼿  在 

 指定的時間前入⽔並划出，則該選⼿將列管並罰鍰。此外，若選⼿因此比其他選 

 ⼿先抵達浪頭並佔有優勢時，該選⼿必須在第⼀道浪被其他選⼿衝走之後，才能 

 開始衝浪。若該選⼿下了比賽的第⼀道浪， 則該浪的得分將被記為零分。 

 五、未經許可之選⼿出現在比賽區域時 

 1.  當比賽正在進⾏時，任何未經許可之選⼿出現在比賽區域將被判罰。此規則亦適 

 ⽤於當⽇比賽活動進⾏前之清場。 

 2.  若比賽選⼿在比賽時於指定的比賽區域外衝到浪，裁判可給與計分。 

 3.  若裁判並未給予該道浪計分或只給予部分計分，選⼿無權聲明異議。 

 4.  任何選⼿在比賽尚未開始之前就站立起乘的可能會被判罰。在比賽尚未開始前的 

 停滯時間，選⼿騎乘的浪將不予計分。不會被判罰或科以罰鍰。 

 5.  任何選⼿在該回合比賽時間結束後，下回合比賽時間開始後起仍從板⼦上站起來 

 或衝浪的，將被判罰鍰並且取消參賽資格（或兩者同時），取決於其⼲擾比賽的 

 嚴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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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緩衝區 Buffer Zone 

 1.  緩衝區為⼀個不屬於比賽區域的空間，分隔兩個比賽區域。裁判決定在緩衝區內 

 或緩衝區附近所衝 到的浪是否列入計分浪，即為最後結果，不得有異議。 

 2.  最  少  100  公  尺  寬  ，  並  且  以  ⽬  視  視  線  標  ⿑  海  灘  上  的  標  誌  旗  幟  與  海  ⾯  上  標  ⽰  比  賽  區  域 

 的浮標界定緩衝區的位置。 

 3.  緩衝區規則： 

 ●  在緩衝區衝到的浪不⼀定會被計分。 

 ●  選⼿只能從緩衝區標線附近或緩衝區邊緣內衝向比賽區域。 

 ●  浪權的相關規定不適⽤⽤於此區。 

 ●  任何選⼿越過緩衝區⾄其他比賽區域將不被計分並被視為在有效的比賽區 

 域外，以此類推，在錯誤的比賽場地內衝到的浪亦不被計分。任何在錯誤 

 比賽區域的衝浪⾏為冒有被判犯規或同時罰鍰的風險。犯規⽅的裁判長將 

 聯絡對⽅裁判並以正式公告通知選⼿。 

 ●  選⼿可衝入緩衝區但同時承擔整道浪的部分可能不被計分的風險。 

 七、選⼿板弟 

 1.  在特殊條件下，⽔中板弟可被允許協助選⼿換板，此決定屬於賽事總監咨詢裁判 

 長意⾒之後的⾃由決定權。 

 2.  ⽔中板弟入⽔後只能進入由賽事總監與裁判長決定的特定區域。 

 3.  ⼀但回合比賽開始，選⼿只能使⽤⾃⼰板弟所攜帶的裝備。 

 4.  若板弟衝到浪則可能導致其所屬的選⼿犯規。 

 5.  若板弟以任何形式⼲擾到其他選⼿，犯規亦將被強制判給其所屬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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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除了要求換板的⼿勢，板弟和選⼿任何形式的溝通交談都是不被允許的。若此狀 

 況發⽣，選⼿將被賽事總監判予罰鍰並且（或）板弟將被要求更換⾄其他位置或 

 離開海域。 

 八、抗議規定 

 1.  在比賽進⾏中，有時會發⽣⼀些特殊情況⽽造成失誤。包括（但不限於）下述情 

 況：比賽時間、犯規、計分錯誤、未計分浪等等。任何選⼿、經理或團隊教練都 

 有權基於上述情況對回合比賽的結果提出抗議。抗議必須以書⾯⽅式由團隊經理 

 或團隊教練在比賽結果公佈的⼗五分鐘內提交賽事總監。 

 2.  抗議內容將會由賽事總監諮商裁判長後審慎考慮評判。具備特殊資格的觀察員 

 （正好輪休的裁判、注重細節的偵察者、資深⼯作⼈員）亦會被徵詢意⾒作為參 

 考。比賽總監將對所發⽣的事情做出裁決並以書⾯通知選⼿之團隊經理。 

 3.  不得提出對於裁判給分⽅⾯的抗議。單道浪的給分是不可改變的。不論是裁判長 

 或任何裁判 皆不需因為賽事總監的建議⽽改變宣判、比賽結果或是犯規判決。 

 4.  賽  後  ，  官  ⽅  書  ⾯  ⽂  件  可  由  該  國  衝  浪  協  會  代  表  比  賽  團  隊  經  理  遞  交  給  ISA  技  術  委  員  會 

 ，  解  釋  為  何  對  某  特  定  的  給  分  狀  況  感  到  不  滿。  委  員  會  會  在  21  ⽇  內  回  覆  並  且  在  ⽇  後 

 的裁判訓練中將被提出來複習並作為個案使⽤。 

 九、⽔中攝影師 

 1.  ⽔中攝影師必須向賽事總監報到並且簽署切結書才得以進入比賽海域。 

 2.  等  浪  區  只  允  許  兩  名  攝  影  師  同  時  進  入。  使  ⽤  鏡  頭  限  制  最  ⼩  必  須  ⼤  於  135mm  ，  並  且 

 不得使⽤硬材質的板⼦作為漂浮輔具，並且必須佩帶衝浪⽤安全帽。競賽總監與 

 裁判長若認為情況必要，有權利請⽔中攝影師離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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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公告 

 1.  比賽總監是唯⼀有權更動增加賽程的⼈。若選⼿由⼤會其他⼯作⼈員處得知錯誤 

 的比賽訊息，將無權提出抗辯與異議。除若比賽總監給予錯誤資訊以致選⼿錯失 

 比賽，則有可能重賽。 

 2.  比賽總監必須設置⼀公告欄，其上必須公佈每⽇賽程表、比賽浪況使所有參賽者 

 能隨時查閱比賽相關資訊。此賽程表必須在每⽇中午前公佈，⾄少每⽇更新⼀次 

 ，⼀旦公布則不得延期。 

 ⼗⼀、比賽場地設施 

 1.  所有比賽活動都必須設有良好安全管制並且⼤⼩適中的選⼿休息區，並且明顯標 

 誌為非吸煙區。 

 2.  該區域只供選⼿及比賽隊伍⼯作⼈員使⽤。 

 3.  ⼤會應提供比賽選⼿安全的放置物品與準備區域。唯有選⼿可進入此區，媒體或 

 訪客均禁⽌進入。 

 ⼗⼆、比賽規格 

 1.  比賽最多可容納四名選⼿，除了比賽的第⼀輪，在下述特述狀況時，可以五名選 

 ⼿比賽：超過百分之五⼗的選⼿能晉級下⼀輪比賽。 

 2.  比賽的分組在整個報名截⽌後將由比賽總監決定。 

 ⼗三、製作計分表、犯規和平⼿ 

 1.  當比賽回合結束且回合比賽結果由比賽總監公布之後，選⼿若想仔細查閱裁判計 

 分表和總計分表， 可以由團隊經理或是教練出⾯提出覆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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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起乘後的犯規：如果多數的裁判認為選⼿起乘之後在駕乘時犯規，則該浪將以零 

 分  計  算  ，  並  且  將  佔  總  分  的  50%  。  （因  比  賽  規  則  為  取  最  ⾼  分  兩  道  浪  計  分  ，  若  其  中  ⼀ 

 道為零分，則總分僅為最⾼分那道浪分數的⼀半）。裁判團裡⾯超過⼀半認定有 

 犯規⾏為，才構成上述所說的多數裁判認定。犯規紀錄應顯⽰於每位裁判的記分 

 表內。以⼀個三⾓形圈住犯規選⼿的分數，並以箭頭指向該道浪被犯規者的分 

 數。若選⼿有兩次犯規，則必須立刻上岸，其分數為上岸前最⾼分那道浪的⼀ 

 半。 

 3.  划⽔犯規：如果多數裁判認定有划⽔犯規，該名選⼿⽤來計算總分的兩道浪成績 

 中較低的⼀道，分數應被處罰⽽減為⼀半（也就是說選⼿在該道浪只得到應得分 

 數的⼀半）。若選⼿的有效浪次數低於最低所需的有效浪次數，⽽且⼜犯規的話 

 ，該道浪以應得原始分數的⼀半計算。（意即如果選⼿只完成⼀道浪⽽⼜需要最 

 好的兩道浪來計分，選⼿將只得到原始分數的⼀半。裁判團裡⾯超過⼀半認定有 

 犯規⾏為，才構成上述所說的多數裁判認定。犯規紀錄應顯⽰於每位裁判的記分 

 表內：如果選⼿划⽔犯規後因⽽下浪並獲得分數，則裁判記分表上以⼀個三⾓形 

 置於划⽔犯規選⼿的分數之上⽅，並以箭頭指向該道浪被犯規者的分數，若該划 

 ⽔犯規並未造成下浪得分，則三⾓標⽰在划⽔犯規選⼿兩個分數之間，意即標⽰ 

 發⽣的時點為哪兩道浪之間，並以箭頭指向該道浪被犯規者的分數。 

 4.  其他犯規：若任何選⼿在衝滿規定的最⾼浪數後仍待在場中並以任何形式阻擋其 

 它比賽選⼿下浪，或影響了其他選⼿衝該道浪時可能的得分潛⼒時，可能被除以 

 罰鍰或取消資格，或兩者同時，取決於犯規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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